
湖北省武汉市尚信公证处
公证服务收费标准

根据《省发改委 省司法厅关于完善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鄂发改价调〔2021〕95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公证工作实际，特将本处公证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公示如下：

实行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

一、证明法律事实
(一)证明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身份、曾用名、住所地、户籍注销、国籍、经历、学历、学位、职务、职称、资格、有无违法犯罪记录;婚姻状况，亲属关系、抚养事实、监护权、财产权、收入状况、纳税状况、票据拒绝、选票、指纹、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、查无档案记载，每件收费80元。
(二)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和遗赠，按受益额分段累进收取，其中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，按下述标准减半收取。受益额20万元(含)以下部分，按1.1%收取，不足200元的，按200元收取;20万元至50万元(含)部分，按0.9%收取;50万元至100万元(含)部分，按0.7%收取;100万元至300万元(含)部分，按0.6%收取;300万元至500万元(含)部分，按0.5%收取;500万元至1000万元(含)部分，按0.3%收取;1000万元以上部分，按0.1%收取。
(三)证明不可抗力事件，每件收费300元，其中涉企的，每件收费150元。
(四)制作票据拒绝证书，每件收费400元，其中涉企的，每件收费200元。
(五)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、资信，每件收费500元，其中涉企的，每件收费250元。
二、证明有法律意义文件文书
(一)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、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，每件收费500元。
(二)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、公司章程、会议决议或其他法律文书，每件收费500元，其中涉企的，每件收费400元。
(三)证明执照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、毕业证等证书;文书上的签名、印鉴、日期;文本的副本、影印本、节本、译本与原本相符，每件收费200元。
(四)证明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，按债务总额的0.3%收取，其中涉企的按债务总额的0.2%收取。
(五)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，每件收费100元。


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公证事项、事务目录和收费标准

 一、法律行为
（一）证明经济合同
1、证明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、房屋转让、买卖及股权转让，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0.3%；按比例收费不到200元的，按200元收取;
500001元至5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5%;
5000001元至1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%;
10000001元至2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5%;
20000001元至5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%;
50000001元至100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05%;
l00000001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1%。
2、证明其他经济合同，按下列标准收取：
标的额20000元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1%;
20001元至50000元部分，收取0.8%;
50001元至1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6%;
100001元至5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5%;
500001元至1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4%;
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3%;
2000001元至3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%;
3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%;
4000001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5%。
（二）证明民事协议，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200元，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400元。
（三）证明委托、声明等单方法律行为的，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200元，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400元。
（四）证明收养关系：
1、生父母共同送养的，每件收费450元;
2、生父母单方送养的，每件收费750元;
3、其他监护人送养的，每件收费1000元；
4、事实收养的，每件收费1000元。
二、对财产的清点、清算、评估和估损
标的额500000元以下部分，收取比例为0.25%，按比例收费不到200元的，按200元收取;
500001元至1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2%；
1000001元至2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5%;
2000001元至4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1%;
4000001元至6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05%;
6000001元至8000000元部分，收取0.02%;
8000001元以上部分，收取0.01%。
三、家事类服务
（一）遗嘱公证，每件收费1000元。
（二）遗嘱信托，每件收费2000元起。
（三）保管遗嘱，按照每件每月5元，以武汉市人均预期寿命标准一次性收取，最低收取200元。
（四）检认遗嘱、确认遗嘱效力，按照《关于完善我省公证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鄂发改价调〔2021〕95号）中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和遗赠的标准收取。
（五）确认遗产管理人资格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。
（六）清点遗产，按照对财产的清点、清算、评估和估损标准收取。
（七）公证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，每件按照不低于遗产标的额的1.1%收取，可以从遗产中先行支付。
（八）协议监护、委托监护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；意定监护，每件收费3000元起。
（九）生前医疗预嘱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沟通时间、案件种类、复杂程度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四、保全证据和现场监督类
（一）保全证据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。
（二）现场监督类公证，如拍卖、招标、开奖、抽签、选举、会议等，每件收费200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案件种类、复杂程度、安全程度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五、公证事务
（一）提存
每件按标的额的0.3%收取，最低收取500元。因提存产生的公告、保管、送达、鉴定等相关费用由申请人另行支付。
（二）保管
1、保管非遗嘱文书，每件每年收费100元起；
2、保管其他物品，每件每年收费200元起；
3、需要单独租用保管箱、仓储等保管的，费用由申请人自行向有关服务提供机构支付。
注：1、保管时限不足一年的，按一年计；2、保管非遗嘱文书或其他物品的，公证机构可根据物品大小、重量、价值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（三）代拟、修改法律文书
每件收费8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代拟的合同、协议等文书的复杂程度、涉及财产的价值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（四）法律咨询
提供免费公证法律咨询。
六、其他公证业务
（一）证明产权(不含知识产权)，每件收费400元。
（二）证明宅基地使用权，每件收费80元。
（三）法律意见书，每件收费100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法律关系的复杂程度、涉及财产的价值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（四）提供常年公证法律服务，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七、其他公证服务
（一）出具副本
1、国内使用的，每本收费20元；
2、涉外、涉港澳台使用的，每本收费40元。
（二）代办服务
提供免费公证代办服务。
（三）加急服务
每件收费10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当事人加急需求、案件复杂程度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（四）翻译服务
公证机构自行提供翻译服务的，翻译费参照翻译公司市场价收取。
（五）外出服务
1、武汉市区域内，每件收费500元起；
2、武汉市区域以外，每件收费2000元起。
注：1、公证人员交通费、差旅费等由申请人另行支付；2、公证机构可根据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案件复杂程度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（六）远程视频公证技术服务
海外远程视频公证技术服务费，每件收费2000元起。
注：公证机构可根据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案件复杂程度等因素，在标准之上与申请人协商收费。
（七）公证档案查询服务
依照法律规定查询公证档案的，每卷收费20元。
（八）涉及遗嘱、保全证据、现场监督类公证其他服务费用
1、存储介质费
存储电子数据、视听资料的介质，以市场价为基准协商收费。
2、录音、摄像费
办理公证需要录音、摄像的，每小时收费50元。
注：不足一小时的，按一小时计。
3、刻录光盘费
每张光盘（容量4.7G）收费50元。
4、打印、复印、扫描费（限于保全证据、现场监督类）
要求公证机构提供打印、复印、扫描等服务的，费用参照市场价收取。
八、对已受理并审查的公证事项，公证书未出具前，申请人要求撤回的，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%收取。
九、具体事宜由本公证处与当事人协商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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